
 

 

 

 

 

 

2026/2027 學年“高等教育學位課程學生獎學金” 

日程表 

 

項目 2026/2027學年推薦/申請時間 

“澳門高等院校優秀學生獎學金” 2026年8月3日至10月30日 

“澳門高等院校交流生獎學金” 2026年8月3日至10月30日 

“外地學生來澳升學獎學金” 2026年6月1日至8月31日 

“一帶一路獎學金”(來澳留學獎學金) 2026年6月1日至8月31日 

“一帶一路獎學金”(赴外留學獎學金) 2026年3月9日至3月27日 

“國際研究生來澳升學獎學金” 2026年6月1日至8月31日 

 



 

 
 
 
 

2026/2027 學年 

高等教育學位課程學生獎學金 

發放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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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言 

 

為配合國家政策及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施政，培養專業人才，澳門基金會（下

稱“本會”），根據第 23/2022 號行政法規重新公佈的《澳門基金會章程》、第 

18/2022 號行政法規《澳門特別行政區公共財政資助制度》及第 195/2022 號行

政長官批示《澳門基金會資助規章》的規定，設立“高等教育學位課程學生獎學

金” （下稱“獎學金”），透過向升讀或就讀高等教育學位課程學生發放獎學金，鼓

勵和支持學生提高專業水平。 

 

 “獎學金”包括以下五個項目： 

 

序 項目 資助目的 

1. 

澳門高等院校優秀學生

獎學金 

鼓勵學生積極學習，提高專業水平。 

2. 

澳門高等院校交流生獎

學金  

鼓勵和支持澳門與其他地區學生的互動交

流，共同提升學習水平，拓展視野。 

3. 

外地學生來澳升學獎學

金 

支持外地學生來澳就讀高等院校學士學位課

程。 

4. 

“一帶一路”獎學金 鼓勵澳門、粵閩學生與“一帶一路”沿線國家或

地區學生的多向交流。 

5. 

國際研究生來澳升學獎

學金 

促進澳門高等教育國際化，打造“留學澳

門＂高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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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澳門高等院校優秀學生獎學金 

 
 

1. 資助目的 

為鼓勵學生積極學習，提高專業水平，營造良好學習氛圍，本會設立“澳門高

等院校優秀學生獎學金”。 

 

2. 獎學金類別 

設有兩個類別：“優秀學生獎”及“優秀學生特別獎”。 

 

3. 獎學金對象 

就讀澳門高等院校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 

 

4. 獲獎資格 

4.1 獲獎學生須經由就讀院校綜合評選並獲得推薦。 

4.2 “優秀學生獎”的獲獎學生於最近一個學年之平均成績最少達 GPA 3.2

或同等水平；“優秀學生特別獎”的獲獎學生於最近一個學年之平均成績

最少達 GPA 3.8 或同等水平。 

4.3 院校可根據以下準則進行綜合評選： 

4.3.1 參與校內和校外活動、比賽、交流項目的成績及積極性，科研或

學術成就； 

4.3.2 就讀澳門特區政府每年支持之重點專業領域。 

 

5. 獎學金名額及金額 

5.1 名額：“優秀學生獎”共 135 名，“優秀學生特別獎”共 10 名。 

5.2 本會將透過公函方式通知各高等院校的學年可推薦名額上限。 

5.3 金額：“優秀學生獎”每名 10,000 澳門元，“優秀學生特別獎”每名 30,00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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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薦的遞交 

6.1 獎學金無須申請，由澳門高等院校推薦。 

6.2 推薦院校須於本會公佈的期限內以公函方式一次性向本會遞交推薦名

單，包括學生的姓名、國籍、身份證明文件類別及編號、就讀課程及年

級，並排出正選及候補的優先順序。 

 

7. 獎學金批給條件 

7.1 須同時符合下列條件，方可獲得獎學金的批給： 

7.1.1 符合獎學金訂定的對象和資格，倘推薦名單的學生人數超過獎學

金名額發放上限，僅接納推薦名單的編號順序相應數量之推薦，

其餘則視為不符合； 

7.1.2 獲推薦學生不屬處於第 195/2022 號行政長官批示《澳門基金會

資助規章》第十三條(二)項不應批給資助的情況。 

7.2 獎學金批給結果將透過公函通知推薦院校。 

 

8. 獎學金發放 

8.1 獎學金一次性發放，由本會透過銀行轉帳方式於 12 月 31 日或以前存

入獲獎學生指定的澳門銀行帳戶。 

8.2 獲獎學生應於本會指定的期限內透過就讀院校向本會提供個人的銀行

帳戶資料，其中必須載有銀行名稱、帳戶名稱、帳戶號碼及轉帳所需的

資料。 

8.3 倘獲獎學生提供澳門以外的銀行帳戶或提供錯誤的銀行資料，所產生銀

行收取收款人的手續費或匯率差額將由獲獎學生自行承擔。 

 

9. 獲獎學生的義務及違反義務的後果 

獲獎學生應如實向高等院校或本會提供資料及作出聲明，倘故意違反，則全

部取消獎學金的批給，並須按第七章第 1 條返還相關獎學金，且兩年內拒絕

其向本會提出資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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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澳門高等院校交流生獎學金 
 
 

1. 資助目的 

為發揮澳門在聯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作用，鼓勵和支持澳門與其他地區

學生互動交流，共同提升學習水平，拓展視野，本會設立“澳門高等院校交流

生獎學金”。 

 

2. 獎學金類別 

設有兩個類別：“葡萄牙語專業交流生獎學金”及“各類專業交流生獎學金”。 

 

3. 獎學金對象 

參加澳門高等院校的葡萄牙語專業或其他專業的學士學位課程交流計劃的

學生，且最近一個學年之平均成績最少達 GPA3.2 或同等水平。 

 

4. 獲獎資格 

4.1 獲獎學生須經由就讀院校綜合評選並獲得推薦。 

4.2 交流期間須於澳門或外地高等院校修讀學士學位的相關課程，交流最少

為一個學期，並符合以下條件： 

4.2.1 “葡萄牙語專業交流生獎學金”的獲獎資格：參加澳門高等院校以

葡萄牙語專業為學士學位主修課程的交流計劃學生； 

4.2.2 “各類專業交流生獎學金”的獲獎資格：參加澳門高等院校的學士

學位課程交流計劃的學生，但不包括葡萄牙語專業的交流課程。 

 

5. 獎學金名額及金額 

5.1 名額：“葡萄牙語專業交流生獎學金”共 28 名，“各類專業交流生獎學金”

共 42 名。 

5.2 本會將透過公函方式通知各高等院校的學年可推薦名額上限。在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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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名額的情況下，本會可根據需求和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和調整推薦名額。 

5.3 金額：“葡萄牙語專業交流生獎學金”每名 30,000 澳門元，“各類專業交

流生獎學金”每名 10,000 澳門元。 

 

6. 推薦的遞交 

6.1 獎學金無須申請，由澳門高等院校推薦。 

6.2 推薦院校須於本會公佈的期限內以公函方式一次性向本會遞交推薦名

單，包括學生的姓名、國籍、身份證明文件類別及編號、交流院校、就

讀課程及年級，並排出正選及候補的優先順序。 

 

7. 獎學金批給條件 

7.1 須同時符合下列條件，方可獲得獎學金的批給： 

7.1.1 符合獎學金訂定的對象和資格，倘推薦名單的學生人數超過獎學

金名額發放上限，僅接納推薦名單的編號順序相應數量之推薦，

其餘則視為不符合； 

7.1.2 獲推薦學生不屬處於第 195/2022 號行政長官批示《澳門基金會

資助規章》第十三條(二)項不應批給資助的情況； 

7.2 獎學金批給結果將透過公函通知推薦院校。 

 

8. 獎學金發放 

8.1 獎學金一次性發放，由本會透過銀行轉帳方式於 12 月 31 日或以前存

入獲獎學生指定的澳門銀行帳戶。 

8.2 獲獎學生應於本會指定的期限內透過就讀院校向本會提供個人的銀行

帳戶資料，其中必須載有銀行名稱、帳戶名稱、帳戶號碼及轉帳所需的

資料。 

8.3 倘獲獎學生提供澳門以外的銀行帳戶或提供錯誤的銀行資料，所產生銀

行收取收款人的手續費或匯率差額將由獲獎學生自行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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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獲獎學生的義務及違反義務的後果 

獲獎學生應如實向高等院校或本會提供資料及作出聲明，倘故意違反，則全

部取消獎學金的批給，並須按第七章第 1 條返還相關獎學金，且兩年內拒絕

其向本會提出資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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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地學生來澳升學獎學金 
 
 

1. 資助目的 

為加強澳門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的聯繫和交流，支持外地學生來澳就讀高等

院校學士學位課程，本會設立“外地學生來澳升學獎學金”。 

 

2. 獎學金類別 

設有三個類別：“葡語地區學生獎學金”、“亞洲留學生獎學金”、“航天工作者

子女獎學金”。 

 

3. 獎學金對象 

3.1 葡語地區學生獎學金：安哥拉、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聖多

美和普林西比、東帝汶、赤道幾內亞的國家公民，且獲得所屬國家教育

部推薦。 

3.2 亞洲留學生獎學金：除中國內地以外的亞洲和太平洋國家或地區的外地

學生，且獲得亞洲教育北京論壇推薦。 

3.3 航天工作者子女獎學金：於中國航天基金會理事單位的戰略支援部隊航

天系統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或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直

接從事航天科研試驗任務的航天工作者，其高考成績達到所在省(區)本

科線以上的子女，且獲得中國航天基金會推薦。 

 

4. 獲獎資格 

4.1 未持有澳門特別行政區居民身份證。 

4.2 不具備與學士或同等，或更高的學歷。 

4.3 獲得澳門高等院校錄取修讀學士學位課程。 

4.4 未曾獲得本獎學金的批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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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獎學金名額 

5.1 葡語地區學生獎學金：使用總名額制度，總名額共 67 名，即每學年新

獲獎學生及續期學生總人數不超過67名，名額一經填滿則不再作補充，

倘該學年有可補充名額上限由本會直接通知相關推薦單位。 

5.2 亞洲留學生獎學金：使用總名額制度，總名額共 6 名，即每學年新獲獎

學生及續期學生總人數不超過 6 名，名額一經填滿則不再作補充，倘該

學年有可補充名額上限由本會直接通知相關推薦單位。 

5.3 航天工作者子女獎學金：使用學年名額制度，每學年有 15 個名額。 

 

6. 獎學金金額 

6.1 獲獎學生可獲本會發放學年獎學金以支持於澳門高等院校修讀學士學

位課程，獎學金包括：學費（僅限主修課程費用）、住宿費和生活津貼。 

6.2 學費和住宿費發放金額按院校學年收費進行全額資助。 

6.3 生活津貼金額為每月 3,600 澳門元，最多可領取十二個月。 

 

7. 推薦的遞交 

7.1 獎學金無須申請，由第 3 條指定的單位推薦。 

7.2 推薦單位須於本會公佈的期限內以公函方式一次性向本會遞交推薦名

單，包括學生的姓名、身份證明文件類別及編號、就讀院校、就讀課程

及年級，以及提供獲推薦學生的錄取通知書。 

 

8. 獎學金批給條件 

8.1 須同時符合下列條件，方可獲得獎學金的批給： 

8.1.1 符合獎學金訂定的對象和資格，倘推薦名單的學生人數超過獎學

金名額發放上限，僅接納推薦名單的編號順序相應數量之推薦，

其餘則視為不符合； 

8.1.2 獲推薦學生不屬處於第 195/2022 號行政長官批示《澳門基金會

資助規章》第十三條(二)項不應批給資助的情況； 

8.2 獎學金批給結果將透過公函通知推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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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獲獎學生應遞交之文件 

獲獎學生應於本會訂定的期限內遞交以下文件，以確認接受獲批給的獎學金，

否則視為放棄接受獎學金： 

9.1 獎學金承諾聲明書； 

9.2 獲獎學生的銀行帳戶資料，資料必須載有銀行名稱、帳戶名稱及帳戶號

碼。 

 

10. 獎學金發放 

10.1 本會將根據獲獎學生就讀院校發出之繳費通知，直接向院校支付獲獎學

生該學年的學費和住宿費。 

10.2 生活津貼由本會透過銀行轉帳方式存入獲獎學生指定的澳門銀行帳戶，

並於院校開學當月開始發放。  

10.3 倘獲獎學生遲於上項所指月份抵達澳門，生活津貼由獲獎學生抵澳當月

起開始發放。 

10.4 獎學金於被中止或終止，或獲獎學生完成就讀課程的翌月停止發放。 

 

11. 交流及實習期間的獎學金發放 

11.1 倘獲獎學生因就讀課程要求而須進行交流或實習，且有關交流或實習應

可計算入學年平均成績，可以書面並附同院校證明文件向本會提出申請，

以繼續領取獎學金。 

11.2 倘於澳門以外地區進行交流或實習而產生的住宿費用，本會在發放住宿

費時，將按照上述住宿費金額或獲獎學生在澳就讀院校的住宿費金額，

兩者取其低者直接向獲獎學生發放。 

 

12. 獎學金期限 

獎學金具有連續性，獲獎學生可透過第 13 條的規定進行獎學金續期，以繼

續領取緊接學年的獎學金，獎學金發放期限為獲獎學生就讀課程的正常最短

修讀年期，倘獲獎學生符合第 13.3.2 項的續期條件，發放期限可延長不超過

一個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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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獎學金續期 

13.1 續期於高等院校學年評核完成後進行。獲獎學生應於每年 10 月最後一

個工作日或以前親臨或透過院校向本會遞交資料。倘因不可抗力、不可

歸責或特殊的情況而未能遞交，須及時向本會提出具合理理由並附同倘

有證明文件的書面申請，獲本會批准方可延遲遞交，否則視為放棄獎學

金續期。 

13.2 倘獲獎學生屬於以下情況，即喪失續期資格： 

13.2.1 相關推薦單位要求終止獲獎學生的獎學金； 

13.2.2 轉換就讀院校或課程，但根據第 15 條獲本會批准除外。 

13.3 符合以下其中一項續期條件並完成學年註冊可獲本會批准續期： 

13.3.1 學年評核達到合格或升班的標準。倘就讀高等院校未有規範升班

要求，則最近一個學年修讀之全部科目須有八成或以上達到合格，

計算方式如下： 

要求合格之科目數量* = 學年修讀之科目總數 x 80% 

* 倘非為整數，則四捨五入取至整數 

13.3.2 首次出現未符合上項續期條件的情況或未能於就讀課程的正常

最短修讀年期完成課程畢業，經獲獎學生書面說明理由並獲本會

接納； 

13.3.3 休學後復學，且符合第 13.3.1 項或第 13.3.2 項的條件，但休學期

間必須根據第 14 條規定獲本會批准中止發放獎學金。 

13.4 放棄獎學金續期、喪失續期資格或不符合獎學金續期條件的獲獎學生，

終止發放獎學金。 

 

14. 獎學金中止 

14.1 倘獲獎學生獲就讀院校批准休學，可向本會提出具合理理由及院校證明

的獎學金中止申請，中止期最長為一個學年，且僅可申請中止一次。 

14.2 中止期間不計算在獎學金發放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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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轉換就讀院校及課程的申請 

15.1 倘獲獎學生轉換就讀院校及課程，可向本會提出具合理理由及院校證明

的申請，倘獲本會批准可根據第 13 條進行續期，但獎學金發放期須根

據第 12 條的規定按原課程的修讀期限接續計算。 

15.2 上項申請僅可提出一次。 

 

16. 獲獎學生的義務 

16.1 如實提供資料及作出聲明。 

16.2 不可同時接受澳門特別行政區其他公共部門或實體的連續性獎學金，但

一次性的獎勵除外。 

 

17. 違反義務的後果 

除因不可抗力或經本會確認為不可歸責的情況外，違反第 16 條獎學金的義

務，則導致全部取消獎學金的批給，並須按第七章第 1 條返還相關獎學金，

且兩年內拒絕其向本會提出資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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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帶一路”獎學金 
 
 

1. 資助目的 

為鼓勵澳門、粵閩學生與“一帶一路”沿線國家或地區學生的多向交流，本會

設立“一帶一路”獎學金。 

 

2. 獎學金類別 

設有兩個類別：“赴外留學獎學金”及“來澳留學獎學金”。 

 

3. 獎學金名額及金額 

3.1 一帶一路“赴外留學獎學金”名額共 20 個，“來澳留學獎學金”名額共 50

個，有關名額分配及獎學金金額如下： 

獎學金

類別 
學生類別 

就讀地區/ 
升讀院校 

修讀

學位
總名額 

每學年獎學金

金額(澳門元)

赴外 
留學 
獎學金 

澳門特別行政區 
永久性居民 

巴西、馬來西亞、印尼、

菲律賓、泰國、柬埔寨、

越南、孟加拉、匈牙利、

蒙古 

學士 10 60,000 

中國內地居民 
(具粵閩戶籍) 

葡萄牙 

碩士 10 

80,000 

巴西、馬來西亞、印尼、

菲律賓、泰國、柬埔寨、

越南、孟加拉、匈牙利、

蒙古 

60,000 

來澳 
留學 

獎學金 

葡萄牙、巴西、馬

來西亞、印尼、菲

律賓、泰國、柬埔

寨、越南、孟加

拉、匈牙利、蒙古

學生 

澳門大學、澳門理工大

學、澳門旅遊大學、澳

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巿

大學、聖若瑟大學、澳

門鏡湖護理學院 

學士 5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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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會將透過公函方式通知各高等院校“來澳留學獎學金”學年可推薦名

額的上限； 

3.3 獲獎學生可獲本會發放每學年 60,000 至 100,000 澳門元的獎學金，以

支持學生修讀指定之學位課程。 

 

4. 獎學金發放 

4.1 獎學金一次性發放，由本會透過銀行轉帳方式於 12 月 31 日或以前存

入獲獎學生指定的澳門銀行帳戶。 

4.2 倘獲獎學生提供澳門以外的銀行帳戶或提供錯誤的銀行資料，所產生銀

行收取收款人的手續費或匯率差額將由獲獎學生自行承擔。 

4.3 獎學金發放期限為獲獎學生就讀課程的正常最短修讀年期，倘獲獎學生

符合第 15.1.2 項的續期條件，發放期限可延長不超過一個學年。 

 

5. 交流及實習期間的獎學金發放 

倘獲獎學生因就讀課程要求而須進行交流或實習，且有關交流或實習應可計

算入學年平均成績，可以書面並附同院校證明文件向本會提出申請，以繼續

領取獎學金。 

 

第一節 

赴外留學獎學金 

 

“赴外留學獎學金”是指向赴指定的“一帶一路”沿線國家就讀高等院校學位

課程的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及具粵閩戶籍之中國內地居民發放的獎學金，

接受公開申請。 

 

6. 赴外留學獎學金申請對象及資格 

6.1 符合以下條件之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或中國內地居民。 

6.1.1 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同時符合以下要求： 

6.1.1.1 為應屆澳門中學高中畢業學生，且最近三個學年的平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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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最少達 80 分或同等水平； 

6.1.1.2 赴第 3.1 項所指國家/地區就讀高等院校全日制學士學位

課程。 

6.1.2 中國內地居民，同時符合以下要求： 

6.1.2.1 具粵或閩地區戶籍，且未持有澳門特別行政區居民身份證； 

6.1.2.2 為應屆澳門高等院校學士畢業學生，且最近三個學年的平

均成續最少達 GPA3.2 或同等水平； 

6.1.2.3 赴第 3.1 項所指國家/地區就讀高等院校全日制碩士學位

課程。 

6.2 不具有與申請獎學金用以修讀的課程相同或較高級之學位。 

 

7. 赴外留學獎學金申請方式及期間 

7.1 申請人須於本會公佈的期限內到本會網站下載及填寫報名表格，連同所

需文件親臨本會或郵寄方式遞交。 

7.2 只接受申請者於指定申請期間作一次性遞交申請表及相關資料。 

7.3 通過郵寄方式遞交之申請，最後收訖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 

7.4 申請人每學年僅可就一個學位課程提出申請。 

 

8. 赴外留學獎學金申請文件 

8.1 於本會網站下載《“一帶一路”獎學金申請表》，填妥列印及簽署後遞交。 

8.2 申請人的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或中國內地居民身份

證及戶口簿副本。 

8.3 高等院校發出的錄取通知書或報考證明文件副本。 

8.4 由學校出具最近三個學年的成績單副本或成績評級證明，並應註明學業

平均成績。 

8.5 正就讀中學校長推薦信，或現正就讀高等院校課程主任或以上級別人士

的推薦信。 

8.6 擬修讀之高等學位課程的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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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赴外留學獎學金評審和標準 

9.1 評審根據第 9.2 項的評審標準進行評分。 

9.2 評審標準及所佔比例如下： 

9.2.1 最近三學年的學業平均成績（佔 80%）； 

9.2.2 推薦信（佔 20%）。 

9.3 申請人按總評分中得分較高者的順序甄錄，倘遇總評分相等的情況，則

按申請人第9.2.1項的分數高低作排序，當正選出缺時由候補依次補充，

每個學生類別候補名額二名。 

 

第二節 

來澳留學獎學金 

 

“來澳留學獎學金”是指向來澳就讀高等院校學士學位課程指定的“一帶一路”

沿線國家學生發放的獎學金，獲獎學生須獲就讀的高等院校推薦。 

 

10.  來澳留學獎學金申請對象及資格 

10.1 獎學金對象為葡萄牙、巴西、馬來西亞、印尼、菲律賓、泰國、柬埔寨、

越南、孟加拉、匈牙利、蒙古的國家公民，且未持有澳門特別行政區居

民身份證，並須同時符合以下資格： 

10.1.1 獲第 3.1 款所指之高等院校錄取修讀學士學位課程及推薦； 

10.1.2 不具備與學士或同等，或更高之學歷； 

10.1.3 未曾獲得本獎學金的批給。 

10.2 獲中國駐所屬國家之使領館或所屬國家之教育部推薦者優先獲獎。 

 

11. 來澳留學獎學金推薦的遞交 

11.1 獎學金無須申請，由第 3.1 項所指的高等院校推薦。 

11.2 推薦院校須於本會公佈的期限內以公函方式一次性向本會遞交推薦名

單，包括學生的姓名、身份證明文件類別及編號、就讀課程及正常修讀

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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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般規定 

 

12. 獎學金批給條件 

12.1 須同時符合下列條件，方可獲得獎學金的批給： 

12.1.1 符合獎學金訂定的對象和資格，倘推薦名單的學生人數超過獎

學金名額發放上限，僅接納推薦名單的編號順序相應數量之推

薦，其餘則視為不符合； 

12.1.2 申請人或獲推薦學生不屬處於第 195/2022 號行政長官批示《澳

門基金會資助規章》第十三條(二)項不應批給資助的情況； 

12.2 獎學金批給結果將透過公函通知推薦院校。 

 

13. 獲獎學生遞交之文件 

獲獎學生應於本會訂定的期限內遞交以下文件，以確認接受獲批給的獎學金，

否則視為放棄接受獎學金： 

13.1 獎學金承諾聲明書； 

13.2 獲獎學生的銀行帳戶資料，必須載有銀行名稱、帳戶名稱及帳戶號碼； 

13.3 “赴外留學獎學金”獲獎學生須遞交最新之註冊證明或在學證明書副本。 

 

14. 獎學金續期 

14.1 獎學金具有連續性，獲獎學生可於第 4.3 項所指獎學金發放期限內進行

續期，以繼續獲得獎學金。 

14.2 “赴外留學獎學金”獲獎學生應於每年 10 月 31 日或以前遞交續期文件，

文件包括由院校發出的最近一個學年的成績表及緊接學年的院校註冊

證明文件。 

14.3 “來澳留學獎學金”的續期於高等院校學年評核完成後進行，獲獎學生應

於每年 10 月最後一個工作日或以前親臨或透過院校向本會遞交資料。 

14.4 倘因不可抗力、不可歸責或屬特殊學制等特殊情況而未能遵守第 14.2

項和第 14.3 項的規定，須及時向本會提出具合理理由並附同倘有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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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書面申請，獲本會批准方可延遲遞交，否則視為放棄獎學金續期。 

 

15. 續期條件 

15.1 符合以下其中一項續期條件並完成學年註冊可獲本會批准續期： 

15.1.1 學年評核達到合格或升班的標準。倘就讀高等院校未有規範升班

要求，則最近一個學年修讀之全部科目須有八成或以上達到合格，

計算方式如下： 

要求合格之科目數量* = 學年修讀之科目總數 x 80% 

* 倘非為整數，則四捨五入取至整數 

15.1.2 首次出現未符合上項續期條件的情況或未能於就讀課程的正常

最短修讀年期完成課程畢業，經獲獎學生書面說明理由並獲本會

接納； 

15.1.3 休學後復學，且符合第 15.1.1 項或第 15.1.2 項的條件，但休學期

間必須根據第 16 條獲本會批准中止發放獎學金。 

15.2 倘獲獎學生轉換就讀院校或課程，即喪失續期資格，但根據第 17 條獲

本會批准除外； 

15.3 放棄獎學金續期、喪失續期資格或不符合獎學金續期條件的獲獎學生，

終止發放獎學金。 

 

16. 獎學金中止 

16.1 倘獲獎學生獲就讀院校批准休學，可向本會提出具合理理由及院校證明

的獎學金中止申請，中止期最長為一個學年，且僅可申請中止一次。 

16.2 中止期間不計算在獎學金發放期間內。 

 

17. 轉換就讀院校及課程的申請 

17.1 倘獲獎學生轉換就讀院校及課程，可向本會提出具合理理由及院校證明

的申請，倘獲本會批准，可根據第 14 條及第 15 條進行續期，但獎學金

發放期須根據第 4.3 項的規定按原課程的修讀期限接續計算。 

17.2 上項申請僅可提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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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獲獎學生的義務 

18.1 如實提供資料及作出聲明。 

18.2 不可同時接受澳門特別行政區其他公共部門或實體的連續性獎學金，但

一次性的獎勵除外。 

 

19. 違反義務的後果 

除因不可抗力或經本會確認為不可歸責的情況外，違反第 18 條獎學金的義

務，則導致全部取消獎學金的批給，並須按第七章第 1 條返還相關獎學金，

且兩年內拒絕其向本會提出資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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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國際研究生來澳升學獎學金 
 
 

1. 資助目的 

為助力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促進澳門高等教育國際化，打造“留學

澳門＂高教平台，吸引優秀的國際人才來澳攻讀研究生學位課程，本會設立

“國際研究生來澳升學獎學金＂。 

 

2. 獎學金類別 

設有兩個類別：碩士學位獎學金、博士學位獎學金。 

 

3. 獎學金對象 

升讀澳門大學、澳門理工大學、澳門旅遊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巿大

學、聖若瑟大學及澳門鏡湖護理學院全日制研究生課程的國際學生。 

 

4. 獲獎資格 

4.1 非中國籍且未持有澳門特別行政區居民身份證。 

4.2 須經由學生就讀的高等院校綜合評選並獲得推薦，甄選標準由各院校自

行訂定。 

4.3 不具備與申請學位同等或更高的學歷。 

  

5. 獎學金名額及金額 

5.1 每學年總名額共 100 名，碩士學位獎學金 50 名、博士學位獎學金 50

名。 

5.2 本會將透過公函方式通知各高等院校的學年可推薦名額上限，在不影響

總名額的情況下，本會可根據需求和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和調整推薦名額。 

5.3 金額：碩士學位獎學金金額為每學年 100,000 澳門元、博士學位獎學金

金額為每學年 120,00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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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薦的遞交 

6.1 獎學金無須申請，由第 3 條所指的高等院校推薦。 

6.2 推薦院校須於本會公佈的期限內一次性以公函方式向本會遞交推薦名

單，包括學生的姓名、國籍、身份證明文件類別及編號、就讀課程及正

常修讀年期，並排出正選及候補的優先順序。 

 

7. 獎學金批給條件 

7.1 須同時符合下列條件，方可獲得獎學金的批給： 

7.1.1 符合獎學金訂定的對象和資格，倘推薦名單的學生人數超過獎學

金名額發放上限，僅接納推薦名單的編號順序相應數量之推薦，

其餘則視為不符合； 

7.1.2 獲推薦學生不屬處於第 195/2022 號行政長官批示《澳門基金會

資助規章》第十三條(二)項不應批給資助的情況。 
 

7.2 獎學金批給結果將透過公函通知推薦院校。 

 

8. 獲獎學生應遞交之文件 

獲獎學生應於本會訂定的期限內透過其就讀院校向本會遞交以下文件，以確

認接受獲批給的獎學金，否則視為放棄接受獎學金： 

8.1 獎學金承諾聲明書； 

8.2 獲獎學生的銀行帳戶資料，必須載有銀行名稱、帳戶名稱、帳戶號碼及

轉帳所需的資料。 

 

9. 獎學金發放 

9.1 獎學金一次性發放，由本會透過銀行轉帳方式於 12 月 31 日或以前存

入獲獎學生指定的澳門銀行帳戶。 

9.2 倘獲獎學生提供澳門以外的銀行帳戶或提供錯誤的銀行資料，所產生銀

行收取收款人的手續費或匯率差額將由獲獎學生自行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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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獎學金期限 

10.1 獎學金具有連續性，符合第 11 條的規定可獲續期。 

10.2 獎學金發放期限為獲獎學生就讀課程的正常最短修讀年期。 

10.3 倘獲獎學生就讀課程為連讀課程，僅對升讀學年相應的學位課程階段發

放獎學金。在有關階段結束後，倘課程的其餘階段仍要取得獎學金，需

由相關院校再行推薦。 

 

11. 獎學金續期 

11.1 推薦院校根據其自行訂定的標準，經綜合評選後，於每年 10 月的最後

一個工作日或以前向本會提供可獲續期的獲奬學生推薦名單。 

11.2 不獲推薦續期或放棄獎學金續期的獲獎學生，終止發放獎學金。 

 

12. 獎學金中止 

12.1 倘獲獎學生獲批准休學，推薦院校須通知本會。處於休學期間的獲獎學

生，其獎學金中止發放，中止期限最長為一個學年，且只能中止一次。 

12.2 中止期間不計算在第 10 條所指的期限內。 

 

13. 轉換課程 

13.1 倘獲獎學生需轉換課程需獲推薦院校批准。 

13.2 獲獎學生因轉換課程而延長修讀期限，獎學金的發放期限仍按原修讀課

程的正常最短修讀年期接續計算。 

 

14. 獲獎學生的義務 

14.1 如實提供資料及作出聲明。 

14.2 不可同時接受澳門特別行政區其他公共部門或實體的連續性獎學金，但

一次性的獎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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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違反義務的後果 

除因不可抗力或經本會確認為不可歸責的情況外，違反第 14 條獲獎學生的義

務，則導致全部取消獎學金的批給，並須按第七章第 1 條返還相關獎學金，且

兩年內拒絕其向本會提出資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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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其他規定 

 

 

1. 獎學金返還 

1.1 獲獎學生須自接獲返還通知之日起計 20 日內返還已收取的全部獎學金

款項，開具支票或本票的抬頭為“澳門基金會”。 

1.2 上項所指期間，經獲獎學生預先提出具合理理由的申請，本會行政委員

會可將上項所指期間延長一次，期間不超過 60 日。 

 

2. 強制徵收 

如獲獎學生未於規定的期間內返還相關獎學金款項，由財政局根據稅務執行

程序的規定進行強制徵收。 

 

3. 行政、民事及刑事責任 

作出虛假聲明、提供虛假資料或採用任何不法手段獲得獎學金者，當事人須

依法承擔倘有的行政、民事及刑事責任，且不影響發放規章內訂定的其他後

果。 

 

4. 申訴機制 

倘對本會的決議存有異議，可根據 10 月 11 日第 57/99/M 號法令核准的 《行

政程序法典》的規定，自接獲通知之翌日起 15 日內，向本會提出聲明異議，

亦可根據《行政訴訟法典》的相關規定向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5. 個人資料處理 

為收集、審批、查核及統計所需，本會可根據第 8/2005 號法律《個人資料保

護法》的規定，提供、公佈、核實及使用申請、推薦或審批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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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疑問、遺漏及最終決定 

對本章程倘有疑問及未載明之處，適用第 23/2022 號行政法規修改並重新公

佈的《澳門基金會章程》、第 18/2022 號行政法規《澳門特別行政區公共財

政資助制度》及第 195/2022 號行政長官批示《澳門基金會資助規章》的規

定，且本會對本章程有最終的修訂權和解釋權。 

 

7. 查詢或提供意見 

資助管理處 

電話：8795 0966 

傳真：2835 6026 

電郵：dgaf_info@fm.org.mo 

地址：澳門路環紅荷路 108 號政府(路環)辦公大樓 7 至 9 樓 

網址：https://www.fmac.org.mo/ 

意見箱：http://www.fmac.org.mo/suggestionsbox 

 


